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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39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5：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标准化 

对海洋空域内的运行试验实行标准化 

(由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执行摘要 

设计完善的运行试验对顺利实施新的空中交通管理(ATM)程序至关重要。它们被用来验证某种

做法，掌握运行效绩数据，向参与者展示运行方面的可能变化，并检测对新的空中交通管理程序至关

重要的一个或多个子系统的可行性。在海洋/公海上空空域进行的试验，在容量及效率方面产生了可

衡量的收益。但是，运行试验也涉及加大的风险，并且通常牵涉专门培训、软件和设备。在任何单一

时间内，全球海洋空域都可能正在进行着多项试验。一架单独的航空器可能在一次单独行程中进行不

止一次试验，但是，目前却没有这方面的国际民航组织指导来管理其试验的开展。为了确保在运行试

验的设计和进行当中处理好首要的安全考虑，国际民航组织及各国应当制定指导，对海洋空域开展运

行试验的规划及实施工作实行标准化。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通过引入新的空中交通管理举措和/或系统，将获得的容量及效率方面的潜在效益； 

b) 承认在共用海洋空域内开展新的空中交通管理举措和/或系统运行试验之前，必须记录并处

理安全方面的考虑； 

c) 认识到在有关影响航空界的试验状况方面共享信息的重要性；和 

d)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指导制定有关海洋空域运行试验设计及执行的指导材料。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及空中航行能力和效率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预计三年期方案预算为空中交通管理举措包含了计划活动。相关国家和利害攸关方也

可以捐助资源，协助国际民航组织制定指导材料，以支助对海洋空域内开展的运行试

验实行标准化。 

参考文件： Doc 7300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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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设计完善的运行试验对顺利实施新的空中交通管理(ATM)程序至关重要。它们被用来验证

某种做法，以便掌握运行效绩数据，向参与者展示运行方面的可能变化，并检测对新的空中交通管理

程序至关重要的一个或多个子系统的可行性。但是，这些试验的实验性质，意味着参与者及旅客可能

会经受本来使用既定程序时所没有的各种风险。 

1.2 自 2009 年 11 月以来适用的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 号文件)多个附件的修订，

为航空服务提供者实施安全管理体系(SMS)引入了协调一致的要求。因此，航空器运营人及其他航空

服务提供组织必须在组织安全管理体系框架内制定和适用一个正式的风险管理进程，以确保各种风险

得到系统分析(就危害影响的发生概率及严重性而言)、评估(就可容忍程度而言)，并将其控制在可接

受的水平(通过实施缓解措施)。  

1.3 海洋/公海上空空域的试验，在容量和效率方面产生了可衡量的收益。尽管如此，重要的是

要在运行试验的设计和执行当中，确保处理好首要的安全考虑；对试验进行全面的记录且对参与者而

言程序明确；并根据必要情况制定有关试验范围的地区协议。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及各国应当制定指

导，对海洋空域进行的运行试验规划和实施工作实行标准化。 

2. 讨论 

2.1 在公海上空进行运行试验，可能牵涉来自多个国家的运营人，以及被委派给多个国家并由其

进行管理的空域。因此，地区协议适于此类情况。例如地区规划和实施小组以及地区航空安全组等国

际民航组织地区结构中的工作组，应当认识到并参与到海洋空域运行试验的实施及监督工作当中。 

2.2 运行试验被用来验证某种做法，以便掌握运行效绩数据，向参与者展示运行方面的变化，并

检测对新的空中交通管理程序至关重要的一种或多种子系统的可行性。重要的是在实施运行试验之前，

为所有利害攸关方 — 譬如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航空运营人和国家监管机构，开展并记录安全风险评

估。应当首先虑及周围环境中的非参与者以及在试验环境中运行的参与者的安全。 

2.3 在任何单一时间内，全球海洋空域都可能正在进行着多项试验。一架单独的航空器可能在一

次单独行程中进行不止一次试验。但是，目前既没有这方面的国际民航组织指导来管理其试验的开展，

也没有一种集中化的协调安排来确保试验不对横穿可能正在进行试验的多个空域的飞行机组造成混乱。

出于这种原因，应当在全球框架内对海洋空域的试验进行审议。为海洋空域的所有试验采取集中化的

协调安排并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将使用户能够对此类试验内或其周边的飞行规划作出更加知情的决定。 

2.4 本文件建议，根据以下原则制定一项有关运行试验的共同要求或指南： 

2.5 运行试验的计划至少应当阐述试验的范围和目标；将收集的数据；开始、结束和中止的通知

程序；试验的时间段及持续的时间；以及试验成功或失败的参数。此外，试验计划还应当附有向所有

利害攸关方提供的合理的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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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运行试验应当具有有限的范围和/或持续时间。它们应当足够长或者足够充分，以便为扩展

运行做法获得信息或者可量化的依据，但是不应当将其延长到超过收集必要数据所需的最低持续时间。 

3. 结论 

3.1 美国支持制定指导材料，以便对海洋空域运行试验的规划和实施实行标准化。此外，美国支

持建立集中化的协调安排，以确保用户能够对此类试验内或其周边的飞行规划作出知情决定。 

—完— 


